
    

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街道
上北村金山寨新村安置区地块图则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办事处
2026.05



2

用地汇总表

村庄建设范围（㎡） 总户数（户） 总建筑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8291.55 28

8516

1.05 ≤40%住宅建筑面
积（㎡）

公配建筑
面积（㎡）

8316 200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用地
编号

用地位置
地类
代码

地类名
称

地块面
积（平
方米）

户数
（户）

容积
率

计容
建筑
面积
（平
方米）

建筑
密度

绿地
率

建筑
限高
（米）

配套
设施

配建
停车
位

（个）

公共
停车
位

（个）

YD-01

深东大道
南、创新
大道北侧
的村庄安
置地块

0703 农村宅
基地

7258.8 28 1.2 8316 ≤40
% — ≤12 — 7 —

YD-02

深东大道
南、创新
大道北侧
的村庄安
置地块内
北侧

0704

农村社
区服务
设施用
地

634.41 — 0.32 200 ≤35
% — ≤12

文化
活动
室、
健身
场地

— —

注：
1、地块范围内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用地，后续将调出城镇开发边界；
2、本规划坐标系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中央子午线114度，高程系
为1985国家高程基准。



地块控制导则
序号 控制内容 控制要求

1 农房布局 按照本图则执行。

2 农房建筑控制
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2米，基地面积不得超过99平方米，
规定计容建筑面积不得超过300平方米。新建房屋不得
外挑。

3 农房风貌引导

依据《深汕特别合作区农房风貌提升指引及指导图集》
确定农房的建筑风格、材质、色彩等风貌引导要求，建
筑宜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体现城市化氛围和农村生活
的特点。

4 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按相关规范及方案设计确定。

说明

1、在保持土地现状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利用宅前屋
后、闲置地、边角地解决临时停车需求；
2、村道应符合本规划和《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乡村规划建设技术指
引》相关要求；
3、村内消防通道净宽、净空高度不宜小于4米，不得长期堆放杂物阻
碍交通；
4、安置区周边因场地平整、宅基地布置所形成的边坡，沿线禁止私自
开挖、堆载、搭建临时构筑物，不得种植深根植物。不得损坏、擅自
拆除或改变其结构。

近期建设项目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 备注

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
务设施建

设

1 健身活动场
地

休闲公园、健
身活动场地

用地面积434
平方米 ——

2 文化活动室 —— 建筑面积200
平方米 ——

3 停车场 —— 用地面积201
平方米 ——

4 村庄内道路 —— ——
市政管道随村
庄道路同步设
计和实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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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管制规则

(一) 安置区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二) 全体村民应保护生态林、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
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
禁挖山。
(三) 全体村民应树立林地保护意识，自觉遵守国家和地方有
关林地保护的法律法规。严禁任何个人或组织未经许可擅自
砍伐、破坏林地。加强森林防火意识，严禁在林地及周边区
域进行野外用火，包括焚烧秸秆、吸烟、烧烤等。如发现森
林火情，应立即向村集体或相关部门报告。禁止在林地内非
法猎捕野生动物或破坏其栖息地。发现有非法猎捕行为的，
应及时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

(一) 安置区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二) 安置区不涉及现状耕地。
(三) 未经批准，不得在非建设用地内进行非农建设活动，
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动。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二、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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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管制规则

(一) 乡村风貌
1.依据《深汕特别合作区城乡风貌设计导则》、《深圳市深
汕特别合作区农房风貌提升指引及指导图集》，安置区乡村
风貌类型定位为城镇型。建筑宜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体现
城市化氛围和农村生活的特点。
2.鼓励新建农村住宅使用岭南传统建筑形态及文化元素，形
成具有深汕特色的新时代岭南建筑风格。传承深汕地域传统
建筑色彩及搭配，宜采用淡雅、沉稳的建筑，注重周边环境
与建筑整体的风貌协调。
3. 不宜大面积硬化土地，过度建设人造景观，不宜采用购置
维护成本过高、不适应当地环境的植物进行绿化景观营造。
4.充分利用乡村废弃地、边角地、房前屋后等空间见缝插绿，
利用边角地、空闲地等开展小微公园和公共绿地建设。院落
绿化由个人管护，做好有害生物的防治，不破坏乡村整体风
貌。
5.路旁绿化宜选择常绿乡土树种为主，村支路、巷路应避免
乱挖乱种。

本次规划确定新村庄建设规模为0.83公顷。
(一)农村住宅
1.充分保障村民合法合理住宅需求，依法落实“一户一宅”。
宅基地按村庄规划的序列进行分配，并按规定期限进行建设，
逾期未建设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并重新分配。
2.新增宅基地每户用地面积控制在99平方米以内。村民新增
独立住宅建筑高度不大于12米，整体应符合村庄景观风貌
控制要求。新建房屋不得外挑。鼓励农村独立住宅适度缩减
建筑基底面积，留出空间用于公共空间建设。

三、乡村风貌和历史保护

四、生活空间管制

（二）历史保护
1.安置区不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
2.安置区不涉及历史风貌区、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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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管制规则

(二)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1.村民应爱护村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如文化活动室、健身活
动场地等。禁止在这些设施内及周边进行恶意破坏、涂鸦、
张贴非法广告等行为。公共服务场所的办公用品、设备等属
于集体资产，未经许可不得私自挪用、占用。
2.鼓励开展“小而美”乡村公共空间建设。保护乡村传统特
色空间，宜结合村口广场等布局小型公共活动空间，增加活
动场地和健身休憩设施。
3.村道应符合本规划和《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乡村规划建
设技术指引》相关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建设，公共停车场可
结合村前广场及村内道路设置。村干路应满足消防需求，宜
成环成网布置，建筑尽头式消防车道应设有回车场或回车道。
4.爱护村内的道路、路灯、排水管道等市政公用设施。严禁
在道路上私自挖掘、填埋或设置障碍物影响交通通行。若因
特殊情况需要占用，必须提前向村集体报备并获得批准，施
工结束后应及时恢复道路原状。不得损坏路灯及其附属设施，
发现路灯故障或损坏应及时告知村集体。

5.规划衔接创新大道现有及规划市政管网确定村庄内的给
水、排水、电力、通信、燃气等市政配套设施，市政设
施的建设必须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
护要求。对于村内的供水设施，如自来水管道等，禁止
私自拆卸、改动或破坏。如发现供水设施有漏水等异常
情况，应立即向村集体报告。村内已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已接入市政管网，保持排水设施畅通，不得将杂物、垃
圾等倒入排水口，防止堵塞造成内涝。村民有责任维护
自家周边排水设施的正常运行，配合村集体进行排水系
统的定期理与检查工作。农家乐、餐饮等污水在经预处
理并符合污水处理设施的设计要求后方可接入农村生活
污水收集系统处理。
6.在保持土地现状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利用宅前屋后、闲置地、边角地解决临时停车需求。不
得破坏耕地、林地。
7.雨水控制与利用鼓励采用入渗、收集回用、调蓄排放等
形式及其组合，优先利用低洼地形，减少外排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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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内消防通道净宽、净空高度不宜小于4米，不得长期
堆放杂物阻碍交通。
(二)安置区周边因场地平整、宅基地布置所形成的边坡，
沿线禁止私自开挖、堆载、搭建临时构筑物，不得种植深
根植物。不得损坏、擅自拆除或改变其结构。
(三) 根据《深圳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6-2025 年)》，
安置区位于地质灾害低易发区。各项建设活动应避开地质
灾害威胁区域，房屋建设与边坡支护要同时进行，发现险
情及时报告，及时预警。
(四)提升村庄安全韧性。标明应急庇护场所，安排防灾疏
散通道，合理布局疏散空间和通道，衔接区域安全应急的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五)村民应增强风险意识，提高地质灾害隐患识别和应急
避险能力当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强降雨预警期
间，受灾区域和风险地区人员要坚决果断转移，确保应转
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严禁撤离避险人
员擅自返回。
(六) 村前健身活动场地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
躲避灾害。

依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乡村规划纲要(试行)》、《深
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乡村规划建设通则》编制本规划。规划基
期年为2026年，期限为2026年至2035年。

村庄管制规则

五、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六、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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